
接待外國賓客蒞校參訪作業程序說明表 

項目編號 U105 

項目名稱 接待外國賓客蒞校參訪作業 

承辦單位 國際合作組 

作業程序

說明 

 

一、 依來訪外賓之頭銜或職級，區分為校級與非校級接待，並再區分 3 種

接待規格，分別為大規模、中規模以及小規模接待。大規模接待意指

交流座談會議主持人為校長，並於會議結束後邀請外賓赴飯店用膳，

贈禮品為具台灣代表性；中規模接待意指交流座談會會議主持人為副

校長主持，會議結束後邀請外賓赴飯店用膳所贈禮品為具台灣在地特

色；小規模接待意指國際長為交流座談會會議主持人，會議結束後邀

請外賓於本校用餐，所贈禮品為彰化名產或本校禮品。 

二、提醒來訪外賓蒞校時間應避開週末或國定假日。依來訪外賓職級以及

來訪目的，於外賓來訪前 3 至 4 星期前，完成聯繫屆時會面之校內對

等層級人員，以及安排來校行程。在確定接待規格後，應立即與各主

管秘書確認主持交流會議之時間，以利會議順利進行。 

三、依來訪需要，提供相關顧問及協助循行政程序預約會議地點、申請派

校車、申請校級禮品、協助購買致贈禮品及安排來訪外賓住宿等事

宜。 

四、依行政程序會簽相關單位，如主計室、教學卓越中心或相關系所，最

後簽請校長核示；奉核後，於 2 日內以電子郵件及電話告知相關單位

與同仁，共同協助辦理。 

五、依來訪外賓專業領域與需求安排參觀單位（如圖書館、體育室等），

並請相關單位安排導覽人員。 

六、依來訪需要，於交流座談會議前，安排會議工作人員名單以及工作細

流。 

七、於外賓來訪 1 至 2 星期前再次與協辦單位、工作同仁及各單位導覽人

員確認接待事宜，並於行前通知來訪事宜。 

八、於外賓來訪前，依照外交部公佈「國際禮儀手冊」內容，提醒工作同

仁以及協助接待學生著正式服裝，並注意接待當日服裝儀容。 

九、於外賓來訪 1 至 2 星期前確認本校接待師長名單，備妥交流座談會議

所需會議資料、致贈之本校禮品以及紀念品等。 

十、 期使活動順利進行，來訪外賓蒞校參訪期間，製作本校接待單位同仁

聯絡方式，隨時與本校陪同人員及參訪單位之同仁保持聯繫。 

十一、 外賓來訪期間如逢用餐時間，應事先請示上級用餐地點與方式，並 

了解外賓用餐習慣及文化差異。 

十二、 活動結束，辦理經費核銷事宜（留意本校核銷程序以及統一編

號）。 



十三、 活動結束後將資料歸檔（含紙本簽呈以及活動照片，紙本簽呈存放

在姊妹校或外賓來訪 A4 資料夾，照片則統一放置於國際處隨身硬  

碟）。 

控制重點 

一、 來訪行程安排是否依外賓來訪目的，邀請本校相關接待師長出席交流

會議。 

二、本校接待規格是否依來訪外賓層級，做適當的安排（含接待師長名

單、用膳及禮品等級）。 

法令依據 無 

使用表單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支援境外訪賓接待申請單 

 

 

 

  



接待外國賓客蒞校參訪作業流程圖（U105）

接獲來訪消息

非校級校級

依來訪目的、人員職稱規劃來訪接待層級

國際處

地點:拜訪單位
人員:接待師長及工作人員名單
交通:國內交通安排
住宿:學校招待所(採資組)、鄰近飯店
宴會:鄰近飯店
禮品:校旗、臺灣代表性禮品、本校禮品

依校長核定修改
行程及接待事宜 簽請校長核定

1.收集活動相關各項單據辦理
  核銷
2.資料整理如名片、照片、 洽
  談內容並於1週內寄送感謝
  信、照片

外賓蒞校展開活動

國際處/協辦單位

活動結束，辦理經費核銷、資
料檔規檔及後續聯繫

國際處

確認來訪日期、人員名單及所
需經費來源後，規劃接待行程

國際處

需修改

無需修改

陳請國際長核定

文宣:中英文版校簡介
人員:國際友善大使
經費:延攬國外人才，國際研討會申請
交通:國內交通安排
住宿:學校招待所(採資組)
禮品:國際處小禮品

依核定安排後續事項

國際處

評估是否接待
(國際處)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支援境外訪
賓接待申請單

若單位提出協助需求

姊妹校:接待師長時間能否配合 
非姊妹校:學校排名、合作可行性
(如對應系所)

確認行程細節（預借場地會議室、

聯繫擬參訪點、時間、訂餐、交通接送、贈禮）

國際處

E-mail通知協辦單位接待行程內容、時間等細節
附件:接待行程表、訪賓及單位背景資料、雙方交流紀錄

對象:警衛室、接待師長、本校參訪單位及解說員

國際處

敬會本校對應拜訪單位安排接待
（國際處提供協助）

拜訪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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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
作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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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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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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